
輸入查驗措施宣導與新制說明 

108年度報驗業者座談會 



大綱 
項次 主題 主講單位 

1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 

食藥署 北區管理中心 
2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資訊欄位申報須知 

3 具結先行放行相關規定 

4 電子化審查措施 

5 輸入原料藥邊境查驗 
食藥署  藥品組 
食藥署  北區管理中心 

6 其他宣導事項 食藥署 北區管理中心 

7 各港埠辦事處自行規劃項目 食藥署  各港埠辦事處 

8 單證合一進口報單 關務署 

9 案例分享 立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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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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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 

 依據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第33

條第3項規定訂

定。 

 

 總計9章28條文 

 衛生福利部108年
6月10日衛授食字
第1082002676號
號令 
 

章節 章名 條文 內容 

第一章 總則 §1 
§2 

法源依據 
名詞定義 

第二章 申請查驗 

§3 
§4 
§5 
§6 
§7 

查驗申請人事時地 
申請查驗文件、電子審查 
廢除-原預先申報 
合併報驗 
查驗不受理 

第三章 查驗程序 

§8 
§9 
§10 
§11 
§12 
§13 

查驗方式 
逐批查驗 
加強抽批查驗 
一般抽批查驗 
逐批查核 
監視查驗 

第四章 績優廠商之優惠措施 §14 
§15 

績優廠商條件 
優惠措施 

第五章 查驗作業 
§16 
§17 
§18 

取樣樣品 
集中查驗 
檢驗 

第六章 具結先行放行 

§19 
§19-1 
§20 
§21 

具結先行放行要件 
有機先行放行 
具結先行放行保證金 
保證金之繳納與退還 

第七章 發證 
§22 
§23 
§24 

輸入許可通知之核發與退樣 
不符合通知書之核發與複驗 
查驗不符合產品之處理 

第八章 其他查驗規定 §25 
§26 

不符合之改善與預防 
暫停受理查驗 

第九章 附則 
§27 
§27-1 
§28 

值勤規定 
預先申報失效 
施行日期 

4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 

 90年12月14日訂定發布，配合100年1月1日食品邊境查驗業務移食藥署，99年12月30

日修正為「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辦法」。 

 為輸入食品實務作業順利，完善邊境查驗措施，102年4月1日起陸續修正相關條文。 

 108年6月10日衛授食字第1082002676號公告修正第7、19、20條。 

 

訂定發布 

90/12/14 99/12/30                  

修正部分條文及名稱  

102/04/01    

修正部分條文  

103/01/27 

修正部分條文及名稱 

104/06/24 

修正第1、17條 

107/10/18 

修正部分條文 

為輸入食品實務執行作業順利，完善邊境查驗
措施，陸續修正4次。 

配合100年1月1
日起，食品邊境
查驗業務回歸食
藥局辦理 

108/06/10公告 

修正第7、19、20條 

加強管理具結先行放
行及強化食品輸入業
者自主管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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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107年10月18日衛授食字第1072004519號令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4 

查驗文件、資料得
以電子等方式申報 

 說明：配合通關自動化、無紙化政策及現行電子化審查 

     之報驗方式。 

 修正條文：申請查驗，得以食品藥物署指定之電子或其   

     他方式為之。 

§17 

拆櫃進倉查驗 

之規定 

 

 說明：單一貨櫃內產品開櫃查驗，無法拆櫃，導

致查驗時間冗長，延誤其他案件執行。 

 修正條文：單一貨櫃抽樣耗時長久或有其他困難

者，並 得要求拆櫃進倉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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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有機農產品
具結先行放
行之條件 

 說明：為使申請有機農產品標示同意文件者，得以

辦理申請具結先行放行。 

 修正條文：輸入產品申報或標示為有機農產品，其

符合本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者，於取得中央農業主管

機關核發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前，查驗機關得於報驗

義務人具結表明負保管責任後，簽發放行通知，供

其辦理先行通關。 

 

衛生福利部107年10月18日衛授食字第1072004519號令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19 

 增列具結先

行放行條件 

 說明：考量產品衛生安全及實務運作，以貨船直接裝

載之產品(如油品)，在碼頭無貯存處，需卸載後送至適

當貯存處。 

 修正條文：以貨船直接裝載且碼頭無貯存處之產品，

得於報驗義務人具結表明負保管責任後，簽發放行通

知，供其辦理先行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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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為使報驗義務人儘速完成具結先行放行產品

之查驗程序。 

 修正條文： 曾經查驗機關同意具結先行放行，因可

歸責於報驗義務人，自同意放行之日起逾九十日尚

未完成查驗程序，再次申請具結先行放行，應令其

先行繳納保證金後，始得准予具結先行放行。 

 

§20 

具結先行放
行繳納保證
金之條件 

衛生福利部107年10月18日衛授食字第1072004519號令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說明：產品查驗不符合規定，其可退還保證金條件。 

 修正條文：產品經查驗不符合規定，並依第二十四

條規定辦理，且無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三款情事者，

前項保證金應予退還。 

§21 

具結先行放
行保證金退
還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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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申請複驗 

之期限 

 說明：配合食安法第39條規定酌修文字。 

 修正條文：報驗義務人於收受前項通知之日起十五

日內，得向查驗機關申請複驗，以一次為限，並由

原檢驗實驗室就原抽取之餘存樣品為之。 

 

 說明：產品資訊預先申報制度無法涵蓋食品追溯追蹤

所需資訊，包含產品之批號、包裝材質、儲運條件等

多項資訊，刪除現行第5條，並保障已取得輸入產品

資訊預先申報同意文件者之權益。 

 修正條文：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八日修

正施行前，已依第五條規定取得之輸入產品資訊預先

申報同意文件，於其有效期間內，仍得使用；期間屆

滿後失效。 

 

§27-1 

刪除資訊預
先申報制度 

衛生福利部107年10月18日衛授食字第1072004519號令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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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7 

同一產品重複申請
查驗，均不予受理 

§19 

增列得具結先
行放行條件 

§20 

增列具結先行
放行保證金繳
納規定 

條文：同批產品經依第8條規定抽中查驗者，重複申請查驗，
不予受理其查驗申請。 

說明：同批產品重複申請查驗時，該同批產品之所有申請
查驗案件均不予受理。 

條文：採逐批查驗之產品，除屬容易腐敗或變質之第10條
第2項產品外，應暫行留置海關管理之貨棧或貨櫃集散站。 

說明：採逐批查驗且不調降查驗方式之產品，如屬容易腐
敗或變質者，得申請具結先行放行。 

 

條文：採逐批查驗產品申請具結先行放行者，應繳納4倍
完稅價格之保證金。 

說明：參酌相關產品販售價格與輸入價格之情形，及產品
查驗方式與風險程度之差異，增訂採逐批查驗產品申請具
結先行放行時，其應繳納保證金之金額。 

衛生福利部108年6月10日衛授食字第1082002676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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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資訊 
欄位申報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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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資訊欄位申報須知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0條第1項規定應申請查驗並申報產品有關資訊之食品

及相關產品之欄位申報內容。 

 參照現行報驗義務人申報資料方式與財政部關務署進口報單填報說明及代碼訂

定。 

 查詢路徑：本署官網>邊境查驗專區>表單下載>食品>輸入食品報驗相關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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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資訊欄位申報須知 
 

 重要欄位申報說明 

 項次 欄位名稱 申報說明 實際範例或說明 

19 製造廠代碼 

國外政府針對該國產品製造廠
所核定之代碼，查驗機關另有
規定者，依該規定辦理。 

1.自澳大利亞輸入「台澳乳製品進口監
測豁免瞭解備忘錄」產品，檢附衛生證
明書，並於報驗時填列衛生證明書上所
列製造廠代碼。 
2.自日本輸入食品，檢附產地證明並於
該欄位填列產地資訊(都、道、府、縣) 。 

26 貨品分類號列 

同進口報單之輸出入貨品分類
號列（38）：但食藥署另有規
定序號者，應同時填列其序號 

貨品分類號列39173200302，塑膠製
食品用吸管，材質為PVC者，本欄申報
39173200302A  

30 數量 

同進口報單之數量（單位）
（41），請填「報驗件數（單
位）」，如報驗產品10 包，應
填數量10PKG，單位請依「關
港貿作業代碼」六、計量單位
填列。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作業要點」
附表訂有開驗數，為邊境查驗開驗數及
抽樣作業需要，請填報驗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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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資訊欄位申報須知 
 

 重要欄位申報說明 

 
項次 欄位名稱 申報說明 

實際範例或
說明 

51 
成分（含食品
添加物） 

1. 食品及食品原料： 
(1) 內容物為2 種以上者，含量由高至低分別填列 
(2) 食品添加物，應依食品添加物申報說明分別填列 
(3) 產品屬複合式包裝者，應分別申報各包裝之內容

物、食品添加物及其產地。 
2. 食品添加物：應使用「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

規格標準」所定品名或通用名稱，含二種以上食品添
加物者，應分別填列。 

3. 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材質名稱，其為二種以
上材質者，應分別填列 

4. 食品用洗潔劑：主要成分之化學名稱（主要成分指具
清潔、消毒作用之成分），其為二種以上成分組成者，
應分別填列 

5. 產品為單一原料或成分者，本欄仍應填列 

為電子化審查，
請分別填列內
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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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資訊欄位申報須知 
 

 重要欄位申報說明 

 項次 欄位名稱 申報說明 實際範例或說明 

50 有效日期 

1.有容器或包裝之食品及食品添
加物，或散裝之食品及食品添
加物但有訂定有效日期者，應
填本欄位並應逐一申報 

2.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
食品用洗潔劑，具時效性者，
應填本欄位並應逐一申報 

3. 請填民國年月日，如107年1月
1日請填1070101 

1.包裝食品之有效日期應由原製造工

廠依其所使用之原料、產品製程、
產品特性並經相關儲存試驗所制定，
而有效日期除為產品品質之保證外，
仍賦有廠商對該產品負責之責任意
義，故輸入者不得擅自制定或更
改。。 

2.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19條第1項第3點規定，輸入者，應
依本法第22條及第24條規定加中文
標示，始得輸入。但需再經改裝、
分裝或其他加工程序者，輸入時應
有品名、廠商名稱、日期等標示，
或其他能達貨證相符目的之標示或
資訊，並應於販賣前完成中文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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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資訊欄位申報須知 

 重要欄位申報說明 

 項次 欄位名稱 申報說明 實際範例或說明 

53 檢附文件號 

1. 申報輸入查驗案件均應填列食
品業者登錄字號 

2. 申報輸入食品添加物案件，應
再填列產品登錄碼 

3. 採用電子化審查措施案件，填
列有檢具進口報單電子檔之申
請書號碼或其他指定文件之電
子檔 

4. 輸入供改裝、分裝或其他加工
程序之食品及食品添加物，應
填列「輸入供改裝、分裝或其
他加工程序」等字句 

1. 依據104年9月18日衛生福利部公告
「應申請登錄使得營業之食品業者類別、
規模及實施日期」具有公司登記、商業
登記或工廠登記之食品輸入業者，必須
完成登錄後始得營業及輸入，本署系統
將自動核對登錄字號，未取得登錄字號
之業者，本署不受理其輸入報驗。 
 

2. 電子化審查案件，應檢附相關指定文件。 
 

3. 依據本署105年8月18日FDA北字第
1052002292號公告，報驗義務人輸入
供改裝、分裝或其他加工程序之食品及
相關產品，應於申請查驗時，填報「輸
入後供改裝、分裝或其他加工程序」等
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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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結先行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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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結先行放行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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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結先行放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3條第1項：輸入產品因性質或其查驗時間等

條件特殊者，食品業者得向查驗機關申請具結先行放行，並於特定地

點存放。查驗機關審查後認定應繳納保證金者，得命其繳納保證金後，

准予具結先行放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3條第2項：前項具結先行放行之產品，其存

放地點得由食品業者或其代理人指定；產品未取得輸入許可前，不得

移動、啟用或販賣。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51條第3款：違反第33條第2項規定，取得產品

輸入許可前，擅自移動、啟用或販賣者，或具結保管之存放地點與實

際不符者，沒收所收取之保證金，並於一年內暫停受理該食品業者具

結保管之申請；擅自販賣者，並得處販賣價格1倍至20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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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結先行放行 

 

 

 

 

 

 

 新規定 
-依107年7月18日修正公告「食品業者登錄辦法」辦理。 

-為強化具結先行放行之管理，自108年5月1日起，報驗義務人申請

具結先行放行之存置地點，須為該報驗義務人於非登不可平台中登

錄之倉儲或存放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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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輸入業: 

(一) 填報人基本資料 
(二) 食品業者基本資料 
(三) 輸入類別 
(四) 輸入之產品資訊 
(五) 倉儲場所基本資料 
(六) 分裝及其他有關輸入行為之說明 

 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4條 
      第一項  各產業類別之食品業者應登錄之事項 



具結先行放行 

 經專家及相關主管機關會議，外來生物復養存置於戶外環

境，有衍生外來物種疫病及影響生態疑慮。如有暫存於室

內養殖池之需要，為降低外來疫病擴散之疑慮，請業者提

供生物防逃措施及說明該暫存池後續處理方式。 

 未來規劃：活體水產品需拆箱暫存者，申請具結先行放行

應同時檢附拆箱暫存管理計畫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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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審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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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貨品分類號列 

(C.C.C. CODE) 
貨名 

1 3924.10.00.10.3 塑膠碗盤 

2 
3924.10.00.20.1 

塑膠類重複性使用之微波用餐盒、
保鮮盒及環保水杯 

3 3924.90.00.20.4 塑膠製奶瓶 

4 3924.90.00.30.2 塑膠類重複性使用水壺 

5 4419.12.00.10.1 免洗筷，竹製 

6 4419.90.00.10.6 免洗筷，木製 

7 6911.10.00.00.4 瓷製餐具及廚具 

 適用對象：經風險核判屬未抽中批者。 

 

 

 

 

 

電子化審查措施適用範圍-1 

 自106年8月7日起，試辦「FE01食品容器具」類產品。 

 

 

◎ ◎

23 



電子化審查措施適用範圍-2 

 實施對象「產品類別(中分類)」： 

– 「FC11生鮮冷藏冷凍蔬菜」(單一品項之貨品分類號列) 

– 「FC21生鮮冷藏冷凍水果」(單一品項之貨品分類號列) 

 

 

 

 

– 排除對象： 

 「日本」食品 

 「基因改造及非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有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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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審查查驗流程 

• 關港貿單
一窗口 

• 網際網路 

透過網際網路 

上傳附件 

結案 
送出單
證比對 

繳費 
擔保額度 
多元繳費 
線上扣款 

•未抽中批 
•未附文件 

提醒您，此案件符合電子化
審查資格，請於xx年xx月
xx日(4日曆天內)完成附件
檔案上傳。 

食
藥
署
回
訊 

檢附文件可與
案件一併送出 

(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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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港貿單一窗口」報驗-1 
•受理報驗後，請至「 FDA邊境查驗自動化資訊系統」上傳附件。 

報單號必填 

附件上傳作業 

查詢 

查驗申辦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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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港貿單一窗口」報驗-2 

新增附件 

修改 5 

6 

• 附加方式(二擇一)：1. 直接上傳報單 或 2. 登打已附有報單案件之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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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港貿單一窗口」報驗-3.1 

1 

(1) 直接上傳報單 

選擇「K」-進口報單、 
「V」-報驗義務人與國內負責 
  廠商委託書(逐批檢附) 

點選上傳檔案 
• 限pdf或jpg檔案上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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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港貿單一窗口」報驗-3.2 
(2) 報單已附於其他案件，可於檢附文號欄位登打該案件之報驗案號即可。 

1 

選擇「K」-進口報單 

2 

填上已附有文件之報驗案號 
例如IFA06900000002(共14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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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報驗-1 
• 報驗時一併上傳附件 

• 選擇「查驗申辦」選單→報驗受理作業(食
品、中藥、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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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報驗-2.1 
 (1) 直接上傳報單 

1 選擇「K」-進口報單 

點選上傳檔案 
• 限pdf或jpg檔案上傳 

2 

申報資訊應確實，請參閱「食品及相關產品
輸入查驗資訊欄位申報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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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報驗-2.2 
(2) 報單已附於其他案件，可於檢附文號欄位登打該案件之報驗案號即可。 

填上已附有文件之報驗案號 
例如IFA06900000002(共14碼) 

1 選擇「K」-進口報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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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傳注意事項-1 
 選擇正確的檢附文件類別代碼！ 
 檢附正確的文件！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第4條規定檢具之文件： 
查驗申請書 
產品資料表 
進口報單影本 
食藥署指定之文件 

 
 
 
 
 
 
 
 
 
 
 
 
 
 
 
 
 
 
 
 

代碼 代碼名稱 代碼 代碼名稱 代碼 代碼名稱 
1 輸出國衛生證明 A 食品業登錄字號 N (非)基因改造相關證明文件 

2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

准文件 
B 產品登錄碼 O 延長作業申請書 

3 其他 D 專案核准文件 P 輸入食品、藥物先行放行申請書 

4 輸出國政府之檢疫證明書影本 H 輸入食品免貼中文標示申請書 Q 
產品具結先行放行變更登載具結事

項申請書 
5 輸出國政府之衛生證明書正本 I 輸入食品免貼中文標示切結書 R 輸入食品複驗申請書 

6 
輸出國政府認可試驗視之檢驗

報告正本 
J 

申請進口食品免貼中文標示基
本資料表 

S 輸入變更申請書 

7 輸出國政府輸台證明書影本 K 進口報單 T 輸入查驗案件退還申請書 

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進口

同意書 
L 出口報單 U 輻射檢測證明 

9 輸出國產地證明 V 報驗義務人與國內負責廠商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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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傳注意事項-2 
 只有報驗者才可上傳文件(例如：A代理人報驗B義務人之案件，只有A

可以上傳文件)。 

 擬檢附之文件(例如：報單)已附於其他報驗案件時，可於「檢附文件號」

欄位登打已附文件案件之報驗案號(共14碼，例如：IFB06xxxxxxxxx)。 

 上傳/修正附件：如有尚未上傳之文件，或發現上傳檔案錯誤，４天內 

(受理日期+4日曆天)可新增、刪除檢附文件；亦可修改「檢附文件號」

之報驗案號。 

 逾期未上傳文件，將喪失電子化審查資格，請改向辦事處辦理書審事宜。 

請留意!!食藥署保留事後稽核權力及暫停報驗義務人或其委託代理人電子化審

查之資格：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7條第1項第13款：違反第30條第1項規定，未辦理輸入
產品資訊申報，或申報之資訊不實，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情節
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食安法第51條第1款：有第47條第13款規定情形者，得暫停受理食品業者或其
代理人依第30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查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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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資訊應確實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FDA北字第1052002292號公告： 

自105年10月1日起，輸入供改裝、分裝或其他加工程序之食品及

相關產品，查驗時應於邊境查驗自動化管理系統及產品資料表申報。 

 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72003900號令：訂定「食品及相關產品

輸入查驗資訊欄位申報須知」，自107年11月28日生效。 

 罰則： 

– 食安法第47條第1項第13款：違反第30條第1項規定，未辦理

輸入產品資訊申報，或申報之資訊不實，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

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

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 食安法第51條第1款：有第47條第13款規定情形者，得暫停受

理食品業者或其代理人依第30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查驗申請。 

 

 35 



輸入原料藥邊境查驗 
 

36 

藥品組 



輸入藥物邊境抽查檢驗辦法第4-1條 

107年8月22日公告修正 

原料藥屬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分類號列者，前條

第二款抽批檢驗方式，規定如下： 

一、抽中者： 

（一） 以快速檢測儀器進行檢驗。經判定為毒品者，移請海關或司法警察機關處理。 

（二） 檢驗結果為無法判定或未能以快速檢測儀器進行檢驗者，應即封存，並不得擅

自開封。 

（三） 前目封存之藥品，查驗機關得於報驗義務人依第十八條規定立切結書，並檢附

存置地點符合藥物優良製造準則或經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備查之證明

文件後，簽發輸入藥物先行放行通知書，供其辦理通關；其存置地點，未經查驗

機關核准，不得擅自變更。 

（四） 前目藥品報驗義務人，應主動通知查驗機關派員至符合藥物優良製造準則之地

點開封檢驗，符合規定者，依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五） 抽批檢驗數量，規定如附表一。 

二、未抽中者：由查驗機關審核其申請查驗文件，符合規定者，依第十九條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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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對象：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
第28、29章屬原料藥者。 

邊境查驗方式：以手持式拉曼光譜分析
儀進行快速檢測 

貨證相符者放行。檢驗判定為毒品者，
移請相關單位偵辦。 

無法判定或產品包裝類型不符合儀器需
求者，先予封存。報驗義務人立切結書
並提供存置地點，申請具結放行。 

具結放行者，由TFDA派員至藥廠取樣
進行檢驗，如有疑義則抽樣送TFDA檢
驗。 

原料藥邊境查驗 

查驗方式 

邊境查驗執行方式流程圖 

強化進口管理及通關資訊正確性 

防止製毒原料假冒藥品原料藥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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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結放行樣態 

無菌產品 

特殊保溫包裝 

一級包裝非透明 

混合物原料 

檢驗後仍無法確認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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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原料藥邊境查驗 
注意事項 

40 

北區管理中心 



大綱 

 原料藥申請查驗注意事項 

 得具結先行放行之樣態 

 封貼膠帶及注意事項 

 存置地點及到藥廠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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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藥申請查驗注意事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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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藥申請查驗注意事項-2 

自動帶
入不可
修改 

視實際產品
自行調整 43 



原料藥申請查驗注意事項-3 

 以NX603申報。 

 

 

 

 

 【劑型】為代碼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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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窗口NX603欄位名稱 對應到IFI原料藥欄位名稱 

【型號】 【成分】 

【等級】 【劑型】 



原料藥申請查驗注意事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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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具結先行放行之樣態 

1. 無菌產品。 

2. 需低溫儲存而以特殊保溫包

裝運送者。 

3. 最內層包裝(一級包裝)非透

明塑膠袋。 

4. 混合物原料。 

5. 經現場檢驗後仍無法確認成

分者，或其他經查驗機關認

定無法於現場開封檢驗者。 

請務必向貨主
確認產品實際
一級包裝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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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
帶
樣
式 

撕
除
後 

封貼膠帶及注意事項 

• 依據輸入藥物邊境抽查檢驗
辦法第18條第2項規定，先行
放行藥物，報驗義務人切結
之存置地點與實際不符或核
發輸入許可通知之前即擅自
啟用者，查驗機關得自發現
日期180日內，暫停受理該報
驗義務人先行放行申請。 

47 

請務必確認產品後續運送
及儲存情形，並告知查驗
人員，產品欲封貼方式。 



存置地點及到藥廠檢驗 

48 

具結先行放行 

藥物優良製造準則 
(PIC/S GMP藥廠) 

經直轄市、縣（市）衛
生主管機關備查之地點 
※應檢附證明文件 

具有潔淨區之PIC/S GMP藥廠 
(西藥製劑廠或先導工廠) 

1.產品移動前，應向本署提出「產品
具結先行放行變更登載具結事項申
請書」。 

2.具結至「具有潔淨區之PIC/S 
GMP藥廠」數量，需至少符合
「原料藥抽批檢驗數量」： 
• 總件數50件以下抽驗1件。 
• 總件數51件至100件抽驗2件。 
• 總件數101件至500件抽驗3件。 
• 總件數501件至1000件抽驗4件。 
• 總件數超過1000件抽驗5件。 

通知本署查驗人員到廠檢驗 

取得輸入許可後，始得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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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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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輸入蛋品及明膠類產品檢附官方證明文件 

 為強化輸入食品管理，輸入蛋品及明膠類產品供食品用途，應檢附含
有可供人食用或符合輸出國食品安全衛生相關規定等同意義字句之輸
出國官方證明文件，自108年8月1日實施。 

 依據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第4條第1項第4款辦理。 

 實施產品及範圍 

 

 

 

 

 
 

 各國證明文件樣張(路徑:本署首頁>業務專區>邊境查驗專區) 

 

 

 

 

 
 

 

 

 

 

 

 

產品 實施範圍 公告 

蛋品、蛋製品供食品
用途者 

HS code0407、0408、350211及
350219項下且輸入規定為F01者。 

108年5月20日FDA食
字第1081301311號令 

輸入明膠及其衍生物、
其他動物膠產品供食
品用途者 

第3503.00.10.00-4項、第
3503.00.20.00-2項及第
3503.00.90.90項下產品。 
 

108年6月26日FDA食
字第1081301675號發
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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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免申請輸入查驗規定 

 108年4月16日衛授食字第1081300310號訂定公告。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0條第3項。 

 修正部分: 

1. 各國駐華使領館或享有外交豁免權之人員，輸入食品及容器具供自
用之數量。 

2. 輸入食品容器具，供個人自用以報單單一項次之價值在一千美元以
下，且同規格數量未逾四件，或價值超過一千美元且數量為一件，
代碼：DH000000000005。 

注意事項: 

不適用該公告通關代碼之產品，包含(一)食品添加物及香料、(二)牛海
綿狀腦病發生國家所生產供食用牛隻之屠肉、組織、器官、衍生物或
含前揭物品者。 

管制號列原則與104年年11月5日部授食字第1041303340號公告號列
相同，惟有其他符合上揭產品項目之號列，則視情形加入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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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抽樣數量(1) 

 

 

 依據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下稱查驗辦法)第16條，查驗機關
辦理查驗所需樣品，以無償方式取得，其數量以足供檢驗所需者為限。 

 依據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作業要點第六點，訂有食品及相關產品
開驗數及抽樣數量。 

 產品抽樣數量，得視檢驗項目酌量增加；衛生標準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退樣：依查驗辦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報驗義務人應自收受許可通知之
次日起15日內，憑取樣憑單領取餘存樣品。屆期未領取或樣品之性質
不適合久存者，由查驗機關逕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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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抽樣數量(2) 

 未來規劃： 

 鑒於近年增列多項食品容器具號列，因檢驗項目及產品型態多元，
將依產品類型訂定抽樣數量。 

 因產品性質之抽樣數量： 

 帶殼水產品(如貝類、蟹、生蠔)抽樣數量，檢驗部位扣除殼
重僅有稀少可食部位，為避免樣品量不足致後續無法複驗或
法規核判爭議，抽樣數量為3公斤。 

 其他產品(如帶骨牛肉)，骨頭和肉比例變異性大，實務上需
視肉的多寡取樣，查驗人員將依產品性質酌量增加抽樣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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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網站公告資訊 
查詢路徑:本署官網>公告資訊 

公告資訊可查詢本署相

關公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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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食品查驗相關資訊查詢 

①服務據點：本署各港埠辦

事處聯絡資訊。 

②最新公告：本署公告及輸

入食品相關公告。 

③法規查詢：邊境查驗相關

法規查詢。 

④各類產品管制措施：系

統性查核產品核准輸入範圍、

指定檢附證明文件及加強管

制品項等。 

⑤表單下載：查驗申請書及

產品資料表等申請表單下載

及申報須知。 

查詢路徑:本署官網>業務專區>邊境查驗專區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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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港埠自行宣導事項 

基隆港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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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氫化油之使用限制 

產品成分標示含「氫化油」者，由製造廠或出口商出

具說明文件，文件內容須如實記載輸入產品名稱，聲

明產品未使用「不完全氫化油」。 

如產品營養標示或檢驗含「反式脂肪」者，另須提供

製造廠或出口商出具說明文件，文件內容須如實說明

反式脂肪來源。 

前揭說明文件格式、核章與簽署，應提供正本，且應

有相關負責人簽署、核章，以供辨識及確認文件真偽。

說明文件應於向本署申請查驗時一併提供審查，以避

免為等候正本文件延誤本署審查及查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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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檢附文件 

依據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辦法第4條規定，要求報

驗義務人提供前項以外之其他必要文件、資料，

報驗義務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產品輸入查驗時，邊境查驗人員依據產品實際狀

況，依法規執行邊境查驗工作，報驗義務人所檢

附文件亦應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且不得有不實、

偽造等情狀。 

說明文件應於向本署申請查驗時一併提供審查，

以避免為等候文件延誤本署審查及查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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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品 

 中國大閘蟹：動物衛生證書、戴奧辛及多氯聯苯檢驗報告 

 大閘蟹：官方捕撈來源證明、16項動物用藥檢測報告 

 貝類：官方衛生證明(符合食品安全衛生條件/含產品為可供人類食用或同樣文字/註記捕
撈/養殖地。) 

肉品 

 美國：檢疫證明影本、銷台證明影本、衛生證明正本 

 加拿大、瑞典、日本、荷蘭：檢疫證、衛生證明 

 波蘭、法國、英國、比利時、西班牙、奧地利、義大利、匈牙利：檢疫證 

農產品 

 越南紅茶：農藥殘留檢測報告 

 非基因改造食品：非基改證明文件(IP證明/官方/檢驗報告/國外有機/其他) 

 基因改造食品：聲明文件(event/UI/Invoice/packing list) 

加工 

食品 

 植物萃取物：製程與溶劑/COA 

 蘆薈產品：製程(完全去皮)/COA(Aloin) 

 番瀉葉：加工流程及含番瀉苷含量之COA 

 雞冠萃取物：加工流程及含玻尿酸含量之COA 

 特殊營養、膠錠食品：許可證 

 氫化油脂：聲明書、COA、製程等可以證明非PHOs者 

 散裝/150公升以上油脂：官方衛生證明/船艙儲油櫃需清倉證明 

 澳大利亞：牛油-農業部證明M426-08/10；其他油脂-可供人食用之衛生證明 

食品添
加物 

 單方：食品添加物許可證影本 

 複方(香料除外)：產品成分報告及輸出國之官方衛生證明 

乳品  澳大利亞乳製品：衛生證明正本(2%) 

日本 

食品 

 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及千葉縣暫停受理報驗 

 其他都道府縣：產證、輻射檢測(特定都道府縣) 

其他 
 乳品、蛋品實施系統性查核，曾有輸入紀錄之國家及號列，得向本署申請輸入食品查驗。 

 宣稱100%：100%證明文件 

文件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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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港埠自行宣導事項 

桃園機場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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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實填寫檢附文件欄位 

 依據「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資訊欄位申報須知」，業者

應依據檢附文件之種類詳實填寫「檢附文件類別」及「檢附

文件號」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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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實填寫檢附文件欄位 

 經常錯誤態樣為未依據檢附文件類別正確填寫，而將檢附文

件欄位錯誤填寫為「其他」，例如:產地證明文件錯誤填寫

為其他文件。 

 常見檢附文件類別: 

          代碼標號 代碼名稱 
 

1 輸出國衛生證明 

2 衛生福利部核准文件 

3 其他 

9 輸出國產地證明 

A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B 產品登錄碼 

N (非)基因改造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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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稽查具結先行放行產品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

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

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

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

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 

 本署會不定期至具結地點查核具結先行放行產品，若業者

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將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7條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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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復養活體水產品應確實復養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3條之規定，「輸入產品因性

質或其查驗時間等條件特殊者，食品業者得向查驗機關申

請具結先行放行，並於特定地點存放。查驗機關審查後認

定應繳納保證金者，得命其繳納保證金後，准予具結先行

放行。前項具結先行放行之產品，其存放地點得由食品業

者或其代理人指定；產品未取得輸入許可前，不得移動、

啟用或販賣」。 

 另申請復養活體水產品應確實復養，請勿擅自移動、啟用

或販賣，違者將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51條沒收所收取

之保證金，並於一年內暫停受理該食品業者具結保管之申

請；擅自販賣者，並得處販賣價格一倍至二十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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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港埠自行宣導事項 

台中港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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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邊境查驗專區 

報驗受理作業 

邊境查驗事項 

申報傳輸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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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查驗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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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查驗專區小幫手 

如何看懂邊境管制措施? 

公告檢附文件有哪些? 

有無官方證明文件樣張? 

產品檢驗項目為何? 

中文標示問題何處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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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查驗專區知識庫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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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查驗專區提供什麼資訊? 
 

(一)管制措施：暫停報驗、逐批查驗、    
              加強抽批、檢附指定文件。 
(二)管制項目：檢驗項目。 
(三)參考資料：文件樣張。 
(四)年度查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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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懂邊境管制措施? 

農產品管制措施 

其他水產品加強管制措施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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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檢附文件及其樣張 

美國牛肉 
1. 需來自以下核准輸入QSA工廠名單，且需檢附檢疫證明影本、銷台證明影本、   
   衛生證明正本，始得報驗。 
2. 美國牛肉及雜碎查驗方式(如附件進口條件及管制措施)。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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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檢驗項目為何? 

依產品特性、衛生標準、不合格紀錄或風險訊息等進行風險核判，檢
驗項目包括農藥殘留、動物用藥、添加物、重金屬、病原菌、成分、
輻射檢測等。 
 
 

(連結)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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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標示諮詢服務平台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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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受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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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受理宣導事項 

系統性查核 

•肉類產品 

•水產品 

•乳製品 

•蛋品 

•動物性油脂 

•其他牛來源產品 

 

合併報驗 

•食品及相關產品 

•食品容器具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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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D:/連結檔案/輸入食品系統性查核實施辦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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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驗注意事項：核准輸入範圍 + 指定檢附文件 

系統性查核-水產品 

水產品核准輸入範圍 

•自107年1月1日起
實施系統性查核，
曾有輸入紀錄之國
家及號列，得向本
署申請輸入食品查
驗。 

水產品檢證 

•中國大閘蟹      
(自香港及澳門輸
入大閘蟹，應依中
國大閘蟹檢證規定) 

•中國以外大閘蟹 

•貝類產品(0307章) 

輻射檢驗證明  

•日本-宮城、岩手、
東京、愛媛生產之
水產品。 

(連結) (連結)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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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報驗 

食品 

•報驗義務人申請查
驗之同批產品，其
進口報單、貨品分
類號列、品名、成 
分、廠牌、製造廠
及產地，均應相同 

•輸入產品屬活、生
鮮或冷藏魚、蝦、
蟹、貝及軟體類四
大類別之同一類別
者，得併成一批申
請查驗。 

瓷製餐具及廚具 

•進口報單及產品分
類號列(分壺【杯
】、盤、碗、碟及
其他五大類)相同，
且容器或器具與食
品接觸面之釉彩顏
色相同。 

塑膠製容器或器具 

•進口報單、貨品分
類號列、產品名稱、
材質及與食品接觸
面顏色相同。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作業要點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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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查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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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臨場查驗時間 

海運部分 

申請當日下午查驗案件 
 於當日上午11點前申請。 

 

申請次日上午查驗案件 
 於前日下午4點前申請。 

若有冷凍冷藏產品急件或有特殊情況，
再請與本辦事處聯繫，會視當日案件數
及查驗人力安排協助查驗之申請。 

冷凍冷藏
產品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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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場查驗模式說明 

A組 
B組 

分兩同步查驗 

10號
櫃場 

31→32→34號
櫃場 

建新貨櫃場、引春機械 
  (另外約定時間) 

※先前模式:依櫃場順序查驗 

※現今模式:分小組同步查驗 

上午:10→ 31→ 32 →34 
下午:31→ 32→ 34 →10  

最後查驗的櫃場
人員等待時間長
或櫃場關門休息 

提前到場會先
電話通知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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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傳輸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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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NX901代碼：FD22 
 

營業類別(輸入業須打勾)與營業狀態(不能為停歇業) 

為何食品業者登錄字號無誤，
還是無法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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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NX901代碼：FD13 
 

錯誤樣態：多字(都道府縣) 

錯誤樣態：錯字、非中文 

大坂、
Osaka 

兵庫縣 

為何訊息回復含暫停受理或禁止進口品目？ 

日本輻射五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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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NX901代碼：FD03 

  

塑膠容器具 

紙類容器具 

傳輸失敗 
傳輸成功 一定就填列正確嗎? 

(反正能傳輸出去就好) 

CCC_CODE 不存在? 
(會來問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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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NX901代碼：FD03 
 

食品用途:貨品分類號列加「A」 

中藥用途:貨品分類號列加「B」 

原料藥:貨品分類號列加「9」 

86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 

產品類型 C.C.C. CODE 

單方食品添加物 依公布之號列填寫，如無法
歸屬，則填列-Y 食用香料或複方食品添加物 

食用天然色素 請填寫-Z 

非屬食品添加物或天然色素
之食品原料 

輸入規定508項之號列之填列說明: 

常見問題-NX901代碼：FD03 
 

要如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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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查驗品目查詢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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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查驗品目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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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查驗品目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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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901代碼表 
 

(連結) 

91 

file:///D:/連結檔案/NX901.pdf
file:///D:/連結檔案/NX901.pdf
file:///D:/連結檔案/NX901.pdf
file:///D:/連結檔案/NX901.pdf


常見問題-電子化審單 
 一、報單第一案: 

    檢附文件類別名稱輸入代號K→再點選上傳報單(需為PDF檔)。  

 二、報單第二案之後的所有案號: 
     於檢附文件類別名稱輸入代號K→在檢附文件號輸入報單第一案的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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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如有邊境通關業務相關問題 

       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我們都會用心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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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港埠自行宣導事項 

高雄港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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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審查 

南區管理中心高雄港辦事處   蔡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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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食品容器具報驗原則 

 電子化審查簡介 

 報驗流程 

– 關港貿單一窗口 

– 網際網路 

 電子化審查更正方式 

 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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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容器具報驗原則 
 
 

 輸入食品容器或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併成一批辦

理查驗(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作業要點) 

– 瓷製餐具及廚具：進口報單及產品分類號列(分壺【杯】、盤、碗、

碟及其他五大類)相同，且容器或器具與食品接觸面之釉彩顏色相

同。 

– 塑膠製容器或器具：進口報單、貨品分類號列、產品名稱、材質及

與食品接觸面顏色相同。 

 內容物成分應詳實填寫(產品資料表) 

– 例如:成分為聚乙烯。 

 報單 

– 可供食品用途或等同意義字具。 

– 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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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審查簡介 

 電子化審查措施自106年8月7日起試辦。 

– 目前先以食品容器具產品為對象。例如：竹筷、塑膠餐具等 

 

 電子化審查採24小時運作，建議可利用多元繳費，加速通

關查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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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審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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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港貿單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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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港貿單一窗口報驗-1 

 受理報驗 → 請至「 FDA邊境查驗自動化資訊系統」上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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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港貿單一窗口報驗-2 

 附件上傳說明 

– 案件是第一項次(多品項)/案件只有單一品項：直接上傳完整報單。 

– 第一項次以外：登打已附有報單案件之申請書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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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港貿單一窗口報驗-直接上傳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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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港貿單一窗口報驗-已上傳報單在第一項次 

 報單已附於其他案件，可於檢附文件號欄位登打該案件之報驗案號。 

104 



網際網路報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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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報驗 

 報驗時，即可一併上傳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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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報驗-檢附文件(直接上傳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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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報驗-檢附文件(已上傳報單在第一項次) 

 不須上傳報單，只要填寫檢附報單之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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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上傳報單流程 

食品容器具報驗 

關貿 

網際網路 至網際網路上
傳附件 

報單上傳於
第一項次 

其餘案號於檢附文件選K，
填寫第一項次之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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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電子檔有誤之更正方式 

 案件受理次日起4個日曆天完成檔案上傳 

– 屆期未上傳不適用電子化審查。 

 上傳後發現電子檔案有誤 

– 未完成查驗：可新增或刪除電子檔案。 

– 完成查驗：應持書面文件向各港埠辦事處辦理資訊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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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資訊 

 申報要確實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FDA北字第1052002292號公告：自105年10月1

日起，輸入供改裝、分裝或其他加工程序之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時應於

邊境查驗自動化管理系統及產品資料表申報。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

資訊欄位申報須知 ) 

 

 

 

 

 

 

 

 申報資訊錯誤 

– 應持書面查驗文件向港埠辦事處辦理更正，且不適用電子化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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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傳注意事項 

 只有報驗者才可上傳文件(例如：A代理人報驗B義務人之案件，只有A

可以上傳文件)。  

 擬檢附之報單，已附於其他報驗案件時，可於「檢附文件號」欄位登

打已附文件案件之報驗案號(共14碼，例如：IFT07xxxxxxxxx)。  

 上傳/修正附件：如有尚未上傳之文件，或發現上傳檔案錯誤，４天內 

(受理日期+4日曆天)可新增、刪除檢附文件；亦可修改「檢附文件號」

之報驗案號。  

 逾期未上傳文件，將喪失快速審查資格，請改向各辦事處辦理人工書

審事宜。  

  

注意!!食藥署保留事後稽核權力：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7條第1項第13
款：違反第30條第1項規定，未辦理輸入產品資訊申報，或申報之資訊不
實，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
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
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食安法第51條第1款：有第47條第13款規定情形者，得暫停受理食品業者
或其代理人依第30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查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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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審查常見錯誤 

 合併報驗的原則錯誤 

– 接觸面為不同顏色之產品報在同一項次，例如：紅馬克杯和綠馬

克杯。 

 報單 

– 報單內容與申報內容不一致 

– 漏填供食品用途或批號 

 檢附文件號碼填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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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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